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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

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主席姚忠榮議員， BBS

(經委員會秘書陳向紅女士轉呈)

(傳真號碼: 2840-0269) 

姚主席:

就〈旅遊業條例草案〉提出修正案

國

本人現就《旅遊業條例草案} (下稱: ~條例草案})向委員會提出印

載在附件的擬議修正案。主要簡介如下。

更清楚訂明是否有領隊隨團

鑑於在境外或境內集散的旅行圍不安排本港隨團領隊的情況日趨

普遍，不單有損對消費者的權益及安全的保障，亦影響本港領隊的工作

機會，前線領隊的職工會普遍認為應以更清楚的方式向消費者說明是否

有領隊隨團，以供他們參考及作出決定。故我們建議修訂《條例草案〉

第 37 條及第 164 條，要求持牌旅行代理商須以訂明方式展示相關資料，

並賦權旅監局就此訂立規例。

明確旅行社和導遊及領隊之間的僱傭關條

不少導遊及領隊長期面對業內「假自僱」的問題，缺乏僱員應有的

保障和權益。修正案建議修訂〈條例草案〉第 38 條及第 39 條，以明確

旅行社和導遊及領隊之間的僱傭關條。

為導遊及領隊投購保險

前線導遊及領隊的職工會及我們在委員會多次指出前線導遊及領

隊的工作性質存在風險，惟無法得到基本的僱員保障，故高度重視導遊

及領隊工作保險的問題。鑑於旅行社和導遊及領隊之間的僱傭關僻、至今

並不明確，為使前線導遊及領隊能享有基本的僱員補償保險或類同規格

的特定保障，修正案建議修訂《條例草案〉第 164 條，賦權旅監局就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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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規例，規定旅行社須為導遊、領隊投購由旅監局指定的保險。

旅監局委員的組成

為確保各方均衡參與，修正案建議修訂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9 ，第 1 (4)(C) 
項，規定旅監局的業界委員中須有不少於 6 名旅行代理商的代表及 6 名

導遊及領隊的代表。

倘對本人的擬議修正案有查詢，請與議員助理(政策)余先生聯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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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陸頌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

盤三基 建議修正案

37. 在建議的第 37 條一

刪去該條，而代以

“37. 展示旅行團的資料

(1)持牌旅行代理商如為接載旅行團安排車輛，須以

訂明方式，在該車輛上展示該旅行團的訂明資料。

(2) 持牌旅行代理商如未有安排領隊陪同外遊旅行

間，須以訂明方式，向旅行團國員展示訂明資料。

(3) 任何持牌旅行代理商違反第 (1) 及 (2) 款，即屬

犯罪， 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1 級罰款。" 。

38. 在建議的第 38(2)條，在“該人"之後，加入一

“受持牌旅行代理商的僱用，"

39. 在建議的第 39 條，在“該人"之後，加入一

“受持牌旅行代理商的僱用，'，

164. 在建議的第 164 條，刪去該條第(1)款，而代以一

“訂明持牌旅行代理商如未有安排領隊陪同外遊旅行團，

須以訂明方式，向旅行團團員展示訂明資料;" 。

164. 在建議的第 164 條中，在第(1)段之後，加入一

“(m) 訂明持牌旅行代理商須為受其指示提供服務的導遊

及領隊投購由旅監局指定的保險;"

在第(m)段之後，加入一

“(n) 概括而言，為更有效地貫徹第 2 、 3 、 4 、 5 、 6 及 7

部的目的，訂定條文。" 。



附件

附表 9 在建議的附表 9 ，第 1 (4)(C)項，在“業界成員"之後，加入一

“，當中須有不少於 6 名旅行代理商的代表及 6 名導遊及

領隊的代表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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